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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online trial mode with mobile micro court as the platform not only meets the 
judicial needs of people in the special period, but also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the court in re-
solving disputes, settling disputes and stopping disputes in the new period, so that the judicial 
convenience can be truly implemented. However,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mode is still in the ex-
ploratory stage, it is in a certain dilemma and needs to be broken through. For example, the com-
munication in the form of interactive dialog box is not in harmony with the principle of words, the 
order of court investigation and court debate in court trial is disordered, and the authenticity and 
objectivity of witnesses testifying in court are difficult to guarantee. In view of these difficulties, 
the author proposes to introduce “video message” to replace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dialog box” 
communication form, correct the existing trial order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itigation subject get-
ting rid of litigation responsibility, and make a more careful and detailed design and arrangement 
to ensure the authenticity and objectivity of witness testimony in online trial by using modern 
technology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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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移动微法院为平台的在线错时庭审模式的横空出世，满足了特殊时期人们的司法需求，也提高了新时

期法院化解纠纷、定纷止争的效率，使司法便民真正落到实处。然而，该模式由于尚处于探索阶段，目

前陷入一定的困境亟待突破，例如以交互式对话框形式交流与言词原则不相协调、庭审中法庭调查与法

庭辩论顺序混乱以及证人出庭作证的真实性与客观性难以保障等。针对这些困境，笔者提出引入“视频

留言”以取代现有的“交互式对话框”交流形式，同时以诉讼主体摆脱诉讼责任相关理论为基础纠正现

有庭审顺序，利用现代技术对确保在线庭审中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作出更为周密与细致的设计与

安排，以为该庭审模式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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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迭代升级，将传统诉讼的部分或全部环节搭载在互联网上运行成为适应时代需求、

引领时代发展的司法潮流。为满足新时代下的司法需求，以电子设备为载体、以异地同步审理为主导模

式的移动微法院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推广。2020 年春节之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
的爆发打破长期以来的平静。必须承认的是，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尤其是司法

领域。随着各行业复工复产的逐步推进，当企业一手抓复工复产、一手抓疫情防控，同时又因涉讼而需

应对时，此时对企业来说，无疑是分身乏术、捉襟见肘。基于此背景，以移动微法院为平台的在线错时

庭审模式应运而生，该庭审模式既满足了特殊时期群众的司法需求，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审判质效。

然而，该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困境亟待突破，本文拟以疫情期间鄞州法院的实践运作为切入，对在线错时

庭审模式陷入的困境加以分析，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期对该审理模式的完善发挥一些作用。 

2. 在线错时庭审模式现状 

2.1. 概述 

随着疫情的进一步发展，疫情防控刻不容缓。此时，法院若如往常一样不加区分地对各类案件继

续开展线下诉讼，无疑会增加因当事人参加诉讼活动在法院集聚而增加病毒感染和疫情扩散等风险，

作为诉讼活动主要开展地的法院成为疫情重灾区并非不具备可能性。为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最高人

民法院在 2020 年 2 月 14 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和规范在线诉讼工作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鼓励各级人民法院在切实维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根据案件

的类型、难易程度、轻重缓急等因素，确定适用在线诉讼，通过包括移动微法院在内的各类在线诉讼

平台依法化解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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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实际司法需求，2 月 7 日，鄞州区人民法院出台《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便利民事诉讼的若干规

定(试行)》，以在疫情期间为群众提供便利诉讼服务，并以此为基础，针对当事人无法同步在线开庭的

情况，出台宁波市首个《在线错时庭审规程》，开始探索线上异步审理模式，也即在线错时庭审模式。

事实上，我国的在线错时庭审并非鄞州法院首创，早在 2018 年 4 月初，杭州互联网法院便已发布《涉

网案件异步审理规程(试行)》，自此开启全球首个“异步审理”模式。异步审理是将涉网案件各审判环

节分布在杭州互联网法院网上诉讼平台上，法官与原告、被告等诉讼参与人在规定期限内，按照各自

选择的时间登录平台，以非同步方式完成诉讼的审理模式[1]，实现诉讼参与人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

“同步”审理。 
除上述以外，现代社会交通事业的发展使得人们跨国家、跨区域逐渐日常化、普遍化和便利化，互

联网的无边际性虽然能突破空间的限制，满足当事人通过在线诉讼平台上的异地同步审理模式参加诉讼

活动的需求，但仍然无法较好地解决诉讼当事人跨时区的问题，例如身居国外的当事人参加诉讼活动时

需在深夜进行等等。在线错时庭审模式使得当事人参加诉讼时通过移动电子设备与法官实现“跨越时空”

的对话成为了可能，彻底解决了当事人异域诉讼难、异地诉讼累的问题，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便捷的诉

讼体验。 

2.2. 适用范围 

不可否认的是，在线错时庭审模式并非适用于任何一种案件类型。根据鄞州区人民法院《在线错时

庭审规程》，在线错时庭审主要适用于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适合微法院等线上诉讼平台审理的民

商事案件。符合以上条件，并且具有下列情形的案件可以适用在线错时庭审模式：1) 双方当事人因地域

关系存在一定时差，线上同步庭审有困难的；2) 原定线上同步庭审，一方当事人因正当理由无法准时在

线上出庭参加诉讼，经询问另一方当事人同意异步庭审的；3) 双方当事人因无法在法院确定的时间内进

行线上同步庭审，一致同意并申请异步庭审的；4) 法院认为其他可适用异步庭审情形的。 
从以上可知，在线错时庭审模式适用的前提在于民商事案件本身事实清楚、争议不大，双方当事人

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同时也适合利用微法院等线上诉讼平台进行审理；并且，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因

客观原因无法参加在线同步审理，一致同意并申请在线错时庭审的，此种情况下，在线错时庭审模式才

有了可适用的余地。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法院在适用在线错时庭审模式审理纠纷时，当事人之间达成

适用该模式的合意成为该模式得以适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旦一方当事人不予同意，法院则不可适用

在线错时庭审模式。在纠纷审理方式的选择上，尊重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最大程度地

保护当事人的诉权。 

2.3. 庭审时限 

庭审时限不同于审结期限，但两者又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之处。审结期限，是指法律规定人民法院

审理案件的期限，也称为审限[2]。而庭审时限则是指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经过的期限，尤其是开庭期

限。两者的设置，一方面在于防止案件审理造成不必要的拖延，提高审判效率，诉讼效率是民事诉讼的

价值追求，尽快结案也符合人们的心理预期，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关系；另外一方面，也在于督促诉讼

当事人及时行使诉讼权利，法律并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 
按照鄞州区人民法院《在线错时庭审规程》规定，庭审时间段一般不超过 96 小时，同时把庭审全程

细分为四个具体环节，各个环节以 24 小时为限。在第一个环节中，双方当事人通过移动微法院等线上诉

讼平台提交各自的诉辩意见并出示相关证据，在此基础上发表质证意见。在紧随其后的第二个环节中，

各方当事人就案件事实存在的问题相互发问，并相互就对方当事人提出的问题予以回复，法官为查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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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实，也可以向双方当事人发问，各方当事人应就法官的提问进行回答。第三个环节，各方当事人针

对对方提出的异议发表自己的辩论意见并就己方主张及事由作最后陈述。在在线错时庭审模式的第四个

环节中，案件审理法官询问各方当事人是否愿意进行调解，并在当事人一致同意调解的情况下进行线上

调解。当然，在上述每个环节进行过程中，若出现特殊情况，例如因响应政府疫情防控号召、参与基层

疫情防控而导致当事人无法参加庭审时，当事人可向法院提出申请或审理法官视情况决定将庭审时限适

当延长，法官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合并或分化上述各环节并确定合理庭审时间，给予法官极大的自由决定

权，尽可能地在疫情期间为当事人参加诉讼活动提供最大便利。 

3. 在线错时庭审模式面临的困境 

3.1. 违背言词原则 

纵观学界现有研究，有观点认为在线错时庭审模式不符合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3]，也有相反观点认

为在线错时庭审模式相对于缺席判决并不会影响直接言词原则的适用效果和作用发挥[4]。通过整理直接

言词原则的已有研究，直接原则包括的内容主要有在场原则、法官直接参与法庭辩论原则、法官直接参

与证据调查原则，法官应当以直接获取的诉讼资料和证据资料为基础作出裁判，除非确因法定事由，否

则不得由他人代替作出裁判。言词原则则是指各诉讼参与人在开庭过程中应当以口头方式实施各类诉讼

行为，表达各自诉辩意见，尤其在法庭调查环节，各方当事人应当采用言词方式让法官直接接触到承载

证据信息的载体，以此来获取法官心证。在线错时庭审模式与直接言词原则两者之间是否存有不协调呢？

对此，笔者认为应对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的内涵加以考察。 
第一，在线错时庭审模式符合直接原则的要求。普遍观点认为远程审判侵害直接原则中的在场原则，

特别是远程审判中的证人作证[5]。从技术发展和视频传输信息角度来看，直接原则中的在场面对面的内

容实际上由同时同地转变为同时异地，其中这种面对面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改变。虽然这种同时异地模式

中，法官与其他诉讼参与人产生客观上的场域分离，然而这样的分离并没有使得法官无从得知其他诉讼

参与人在参加诉讼活动时的动作、表情、神态等等，通过现代视频传输技术，法官同样可以掌握这些情

况。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庭审口头辩论实际上是为了便于法官根据各诉讼参与人的表情、动作等身

体姿态把握其陈述或申辩内容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以获取法官最佳心证。必须指出的是，这并不必然要

求法官与各方当事人必须处于同一空间。从这一点来看，部分学者所持的远程审判仍然符合直接言词原

则要求的观点似乎并非空中楼阁。利用视听传输技术进行的远程庭审实际上和传统意义上的法官与各诉

讼参与人处于同一场域的庭审没有明显差异。在线错时庭审模式同样作为远程审判的一种类型，并不存

在不符合在场原则的情况。并且，在线错时庭审模式无论是在法庭调查环节还是法庭辩论环节都没有除

以上主体外的其他主体参与、干涉，仅仅有的是法官与双方当事人，在线错时庭审模式中的错时仍然没

有改变双方当事人之间沟通以及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构造。因此，在线错时庭审模式也符合直接原则中

的直接听取诉讼资料和证据资料、直接裁判等方面的要求。 
第二，在线错时庭审模式与言词原则存有冲突。在线错时庭审模式中，法官和双方当事人之间以“交

互式对话框”的形式实现错时庭审，以文字交流取代远程审理中的双向视频传输信息方式。显然，这里

的文字交流已经演变成为一种书面语言，鉴于此，在线错时庭审实际上成为一种书面审理模式。按照大

陆法系国家和地区通说，直接言词原则一般作为民事庭审基本原则，也被称为直接主义和言词主义。其

中，言词主义的含义为在庭审过程中法官及各当事人必须采用言词方式进行，与书面主义形成对立关系。

言词主义具有诸多优点，例如便于当事人之间以及与法官之间的沟通、利于法官形成内心确信等，当然，

言词主义也具有难以克服的弊端，例如以言词方式形成的庭审记录不便保存、对于复杂案件及其相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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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表述存在一定困难等等[6]。在德国民事诉讼学界对直接言词原则的解释中，言词审理的出现实际上

就在于否定书面审理，在庭审中的体现则主要在于当事人之间以口头形式进行辩论，既有必要的口头辩

论，也有任意的口头辩论。必要的口头辩论适用于对抗性的诉讼判决程序，否则相关诉讼资料和证据资

料将因具有重大程序瑕疵而无法作为裁判基础，任意的口头辩论则适用于此外其他相关的诉讼审理活动，

包括引述书状等需采书面形式所为的诉讼行为、书面程序、法官职权免除言辞辩论等情况，口头辩论具

有整体性和同质性，同步电视会议并不影响言词主义的落实[7]。在案件争议点的整理中，因为案件情况

的不同而可能采取书面方式，也可能采取口头方式。即是说，对抗式诉讼判决程序并不必然属于必要的

口头辩论，但证据调查程序则因言词原则要求属于必要的口头辩论[8]。从以上可知，在民事诉讼程序中，

言词辩论主要体现为必要的口头辩论程序，而法庭证据调查则是必要口头辩论的适用范围。适用必要口

头辩论抑或任意口头辩论取决于案件具体情况，若案件事实清楚、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

不大，此类案件适用任意口头辩论，相反则适用必要口头辩论。 
正如前文所述，鄞州法院探索的在线错时庭审模式仅适用于案件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适合微

法院等线上诉讼平台审理的民商事案件，在这些案件的审理中，法庭调查环节与法庭辩论环节都是以错

时的“交互式对话框”形式进行。因此，在线错时庭审模式中的法庭辩论环节以“交互式对话框”进行

的错时审理形式实际上符合言词原则的要求，原因在于这类案件的法庭辩论环节属于任意口头辩论适用

范围，但是法庭调查环节却是必要口头辩论的适用范围，在线错时庭审模式中的法庭调查环节以“交互

式对话框”进行的错时庭审则与言词原则的要求相悖。故而从总体上来说，在线错时庭审模式与言词原

则的要求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 

3.2. 与庭审法定顺序不符 

按照鄞州区人民法院《在线错时庭审规程》规定，庭审全程细分为四个具体环节，在第一个环节

中，双方当事人通过移动微法院等线上诉讼平台提交各自的诉辩意见并出示相关证据，在此基础上发

表质证意见。在紧随其后的第二个环节中，各方当事人就案件事实存在的问题相互发问，并相互就对

方当事人提出的问题予以回复，法官为查明案件事实，也可以向双方当事人发问，各方当事人应就法

官的提问进行回答。第三个环节，各方当事人针对对方提出的异议发表自己的辩论意见并就己方主张

及事由作最后陈述。第四个环节，案件审理法官询问各方当事人是否愿意进行调解，并在当事人一致

同意调解的情况下进行线上调解。据以上可知，该在线错时庭审模式的法庭辩论与法庭调查也不符合

传统的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庭辩论与调查的顺序要求。实际上，目前的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定顺序经

历了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具体来说，始于严格的法定顺序主义，期间经过自由顺序主义，再到现在

的以诉讼责任承担为前提的法定顺序主义，也被学界称为适时提出主义。此时的法定顺序并非采用严

格的证据分离主义，而是在证据结合主义下探讨的法定顺序主义，即按照不同诉讼阶段适时提出不同

的攻击防御方法[9]。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法庭辩论与法庭调查实际上是遵循一定顺序的，通

常是按照原告先于被告的顺序依次展开，当事人在庭审即将结束前的最后陈述同样遵循这样的顺序要求。

从域外法来看，大陆法系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并未按照原告或被告的诉讼地位来确定何者先何

者后的顺序，然而，这并不必然表示在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民事诉讼中口头辩论程序的案件争议焦点整

理与法庭证据调查程序没有法定顺序的要求。因为在大陆法系民诉体系的设计中，整个程序都是围绕先

请求、后抗辩的顺序进行的[10]，因为原告或者被告对其提出的诉讼主张负有不同的主张责任，原告对其

提出的诉讼请求以及被告对其在诉讼中提出的反请求所依赖的要件事实应当承担主张责任和证明责任。

负担这种主张责任或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为免于该责任带来的不利后果则应当进行相应的诉讼活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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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提出证据以证明主张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不负担主张责任或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则无需实施某个诉讼行

为或进行相应的诉讼活动。诉讼责任分配结果并不取决于各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严格意义上来说，是

以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的诉讼请求和这种请求所依据的民事实体法为基础来进行明确的。 
综上所述，按照目前的民事诉讼理论，庭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应当依据各自的诉讼地位实施相应

的诉讼行为，其首次陈述则应当由承担诉讼责任的当事方进行，此行为之后由相对方当事人根据前者实

施的立证等诉讼行为进行必要的防御。然而，鄞州区人民法院《在线错时庭审规程》中，关于各当事人

在法庭辩论环节与法庭调查环节陈述与发问何者为先、何者为后并没有做出较为清晰的规定，虽然这种

制度安排不会导致对抗式辩论存在的价值降低而显得空洞，但却是不符合法系传统下民事诉讼庭审首次

陈述的法定顺序要求。 

3.3. 证人证言真实性、客观性难以保障 

开展以各诉讼主体实施诸多诉讼行为为内容的诉讼活动，其目的在于发现案件事实，实现定分止争。

而庭审中证人的出庭无疑对查明案件事实、落实直接言词原则具有现实意义。最高人民法院 2019 年 12
月 25 日发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74 条规定：“审判人员可以对证人进行询问。当事

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经审判人员许可后可以询问证人。询问证人时其他证人不得在场。”基于证人旁听庭

审易受到庭审内容影响而产生认同心理并进而对自己提供的证言产生不必要的干扰的考虑，证人旁听庭

审一度受到各类诉讼活动的禁止。在线错时庭审模式中，由于法官与各方当事人不处于同一场域，对各

当事人参加庭审活动时所处的环境无从把握、无法控制，此种情况下如何避免证人旁听案件影响证人证

言的客观性，如何防止串供及证人证言被污染，如何保证证人在线上较为随意的状态下作出真实性陈述

以及线上证人出庭是否可视为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证人出庭”并作为可靠证据予以采信等等，这些问

题都需要学界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慎重论证。 

4. 在线错时庭审模式的完善建议 

4.1. “视频留言”的引入 

正如前文所述，鄞州区人民法院在线错时庭审模式的法庭辩论与法庭调查环节均以“交互式对话框”

的形式实现错时庭审，不符合民事诉讼直接言词原则中言词原则的具体要求。从该法院发布的《在线错

时庭审规程》有关条款来看，以当事人在在线诉讼平台上提交的“视频留言”来代替现有的以“交互式

对话框”为形式的交流方式，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现阶段运行的在线错时庭审与言词原则之间存

在的不协调。与实时视频互动交流相比较，“视频留言”仍然是一种视频交流，视频接收双方仍可以通

过视频内容感知双方动作、表情、神态等内容，只是以非同步方式进行，仍符合在线错时庭审中的“错

时”要求，更重要的是，此种“视频留言”保存了言词原则中言词交流的强制性要求[11]。按照鄞州区人

民法院的《在线错时庭审规程》，在线错时庭审模式仅适用于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适合

微法院等线上诉讼平台审理的民商事案件，因此，在适用在线错时庭审模式审理的案件中，只有法庭调

查环节属于必要口头辩论，而法庭辩论环节则属于任意口头辩论，既可以以“视频留言”方式，也可以

采取书面型争议焦点整理方式或者说以“交互式对话框”形式进行。也就是说，在在线错时庭审模式中，

法庭调查环节只能通过“视频留言”方式实现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交流，满足在线错时庭审的要求，法

庭辩论环节则显得灵活自由，是否同样采取“视频留言”方式由案件审理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做出选

择。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视听资料的现有研究成果与应用实务，在线错时庭审模式中用以“视频留言”

的视频应符合一定的要求，其应当具有完整性，此为当事人陈述内容真实的前提和基础。此外，“视频

留言”内容并非天然具有合法性，其合法性的成就，至少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首先，线上审理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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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的视频文件应当是完整的视频，而不能是经过后期剪辑或二次合成的视频；其次，提交的视频应当

是经一次性拍摄完成的，而不能是多次拼接、反复录制完成等。 

4.2. 法庭辩论和法庭调查顺序的纠正 

前文述及，《在线错时庭审规程》关于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顺序的规定实际上不符合法定顺序的要

求，存在架空诉讼责任作用机理的嫌疑。为了使主张责任、证明责任等诉讼责任的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

发挥，在线错时庭审中的法庭调查环节与法庭辩论环节都应按照法定顺序进行。进一步，无论法庭调查

抑或是法庭辩论，各环节首先陈述的应是负有某种诉讼责任的当事人。比如说，在法庭辩论中，先由负

有主张责任的当事人向法庭陈述其主张，表明其诉讼请求，其次由对方诉讼主体就该主张、请求作出相

应的回应。这里的回应方式多种多样，包括认诺、抗辩以及预抗辩等等。也即，在民事诉讼中，法庭辩

论与法庭调查均不能以无序方式进行，无序往往意味着混乱与低效，更重要的是动摇与损害民事诉讼价

值的牢固根基。实际上，这两阶段对于双方当事人而言都具有摆脱因承担诉讼责任而带来的不利后果的

法定顺序。《在线错时庭审规程》规定由双方当事人在微法院等线上诉讼平台中完成各自的诉、辩意见

并出示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后由各方当事人互相发问，并回复对方当事人的问题，以及法官向各方当

事人发问并由各方当事人作出回答。虽然有表明法官在审理过程中享有诉讼指挥权，但是这种诉讼指挥

权能否产生效果以及效果如何并未作出明确。在线错时庭审模式中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的无序将会架空

诉讼责任作用机理，因此有必要强调此二环节须遵循诉讼责任摆脱顺序。在法庭辩论中，先由负有主张

责任的当事人向法庭陈述其主张，表明其诉讼请求，其次由对方诉讼主体就该主张、请求作出相应的回

应。在法庭调查环节，则应是负有主张责任的一方主体进行立证，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主体提出相应证

据。综上，在线错时庭审模式的各个环节的首次陈述应按照负有某种诉讼责任的一方主体先行陈述，另

一方主体在后陈述的顺序进行。同时，在预先规定的时限范围内赋予相关当事人提出攻防的诉讼义务，

督促诉讼主体及时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实现在线错时庭审模式的高效运行。 

4.3. 证人在线作证的保障 

在线错时庭审模式下的证人出庭作证，应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其处理方式也存在差异。例如一些

具有程式性特征的作证可以适用在线作证，但是影响案件主要事实的查明、对案件审理具有关键作用的

证人，审理法官则需要慎重考虑是否选择采取线上平台作证。一般来说，证人在线上案件审理平台出庭

作证，首先需经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无任何异议，其次也应当经过法院审核并准许，此时证人才可以

出庭发表证言。线上平台如何确保证人身份的真实性，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一线审判人员。笔者认为，

可以采取多种身份认证与核验方式相结合的做法来解决这个难题。比如说，利用生物识别与密码验证技

术，在案件审理中需出庭的证人进入审判系统时应通过系统内置摄像头先行人脸识别，而后证人将本人

身份证原件通过系统摄像头进行比对认证。当证人进入庭审界面时，证人应在该界面输入经本人实名认

证过的手机号码，点击发送验证码，而后系统将自动向该手机发送验证码，在系统提示的时间限度内输

入验证码即可完成证人身份的确认。 
从域外法角度来看，美国在《联邦证据规则》的第 615 条第 1 款规定，根据当事人的要求，法院应

当命令证人退庭，以使他们不能听到其他证人的证言。第 2 款规定法院可以依职权作出该命令。从该条

规定来看，美国联邦法院审理的案件，一般来说证人是可以旁听庭审的，当事人要求证人不得旁听并提

出申请，法院应命令证人及时退庭。此外，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有不适合证人旁听的，法院可

以依职权命令当事人退庭，不得旁听庭审过程。我国 2019 年 12 月 25 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

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72 条第 2 款规定，证人作证前不得旁听法庭审理，作证时不得以宣读事先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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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面材料的方式陈述证言。适用在线平台进行审理的案件，若需证人出庭作证的，此类案件不应进行

庭审直播，避免证人对已进行的庭审内容产生认同，并进而削弱证言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影响证人的作

证效果。对此，涉及到需证人出庭作证的在线错时庭审，为确保证人证言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则需要进

行更为周密的制度设计与安排。笔者认为，以现有技术为依托，以下路径可予以考虑：首先，在在线庭

审中开辟证人候审等待区，在系统中设置候审功能；其次，进入庭审环节后，证人应经身份认证进入到

证人候审区界面；再次，候审区界面通过设备摄像头进行监控，证人需要在候审区界面完成一些指示性

的任务或者动作来使系统判断证人处在相对独立的状态；最后，需要证人作证时，法庭可将该证人移出

候审区系统，进入庭审系统。 

5. 结语 

疫情期间，鄞州区人民法院探索的以移动微法院为平台的在线错时庭审模式虽然在适用范围上有较

为严格的限制，同时也强调在线错时庭审仅仅是一种特殊模式，不能作为广泛应用模式加以推广。然而，

该模式既然存在，则有其存在的价值与适用空间。据此，如何有针对性地进一步完善在线错时庭审模式，

使其在高效化解民商事纠纷的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障各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应受到学界更多的关

注。在探索现有的在线错时庭审模式存在亟待突破的困境的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完善路径，囿于

篇幅，本文仅进行三方面的探讨。在日后的学习中，就在线错时庭审模式应如何进一步完善还需进行更

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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